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识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创识科技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

目延期之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412.50万股，发行价格为 21.31元/股，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2,720.37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6,661.4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002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

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计划用募集资金 

截止 2023年 6

月 30日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 

1 行业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升级 22,636.52 22,636.52 10,771.39 

2 商户服务网络建设 11,714.35 11,714.35 2,075.40 

3 研发中心建设 10,084.03 10,084.03 4,801.39 



合计 44,434.90 44,434.90 17,648.18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

35,648.18万元。 

三、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行业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升级项目 

1、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金额（万元） 调整后金额（万元） 

一 建设投资 6,136.52 1,841.72 

1 房屋购置 1,050.00 0.00 

2 场地租赁费用 878.40 1,193.29 

3 场地改造费用 792.00 0.00 

4 设备购置费 1,392.50 528.43 

5 软件费用 1,620.00 120.00 

6 安装工程费 111.40 0.00 

7 基本预备费 292.22 0.00 

二 开发测试费用 11,000.00 15,294.80 

三 铺底流动资金 5,500.00 5,500.00 

 项目总投资 22,636.52 22,636.52 

2、项目延期的情况 

募投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行业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升级 2023 年 12 月 31日 2025 年 12月 31日 

3、调整原因 

受宏观因素影响，项目原计划人员未能如期如数到位；技术、场景、需求

的变化，行业应用的纵向深度、横向广度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公司实行分布

式办公、线上办公，拟全部采用租赁方式办公，不购买办公场地、同时精简装

修需求减少场地改造费用；原募投项目中有关系统平台采取公司内部研发，而

云服务器性价比的提高促使设备采购中云服务器更多采用租赁方式，本募投项

目拟调减设备购置费用、软件费用，增加开发费用。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不变，实施周期拟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二）商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金额（万元） 调整后金额（万元） 

一 建设投资 6,414.35 1,512.70 

1 建筑工程费 706.40 0.00 

2 场地租赁费 2,284.50 1,212.70 

3 设备购置费 3,118.00 300.00 

4 基本预备费 305.45 0.00 

二 
呼叫中心及管理系

统开发费用 

3,500.00 7,401.65 

三 铺底流动资金 1,800.00 2,800.00 

 项目总投资 11,714.35 11,714.35 

2、项目延期的情况 

募投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商户服务网络建设 2023 年 12 月 31日 2025 年 12月 31日 

3、调整原因 

受宏观因素影响，过去三年带来的办公及服务改变，如办公居家化、服务

线上化、设备维修物流化，导致原来以线下建设投资为主的项目投资计划已经

无法满足当前经营环境的变化，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深入发展，依托于移动支付场景下的商户数字化营销也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业

务，银行和商户都在加大营销方面的费用投入，公司在这几年也不断往营销服

务和产品方面进行建设，积极参与商户、企业数字营销服务领域的资源整合，

提供银行、商户、运营商等用户拉新拓展、权益营销、OTT 营销和媒体代理等

方面的服务。以上这些在银行、企业、商户服务场景中出现的新需求或发展趋

势，都需要依赖软件技术的研发投入。本项目拟通过减少建设投资，增加开发

费用和铺地流动资金来适应新形势下的建设投入。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不变，实施周期拟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金额（万元） 调整后金额（万元） 

一 建设投资 5,384.03 957.40 

0 场地租赁费 - 293.50 

1 房屋购置 4,200.00 0.00 



2 建筑工程费 230.00 0.00 

3 设备购置费 421.90 421.90 

4 软件购置费 242.00 242.00 

5 安装工程费 33.75 0.00 

6 基本预备费 256.38 0.00 

二 研发费用 4,700.00 9,126.63 

 项目总投资 10,084.03 10,084.03 

2、项目延期的情况 

募投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研发中心建设 2023 年 6月 30日 2025 年 6月 30日 

3、调整原因 

受宏观因素影响，公司研发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公司积极推动分布式研发

网络应对变化，员工在家办公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和工作满意度，减少通勤

时间和成本，同时也可以降低公司的办公空间成本和维护成本。该项目决定不

再购买办公大楼，而是将资金用于其他研发项目，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提高产品质量，并增加公司的竞争优势；可以实现更高的可持续性和利润增长，

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募投项目拟调减建设投资费用，增加开发

费用。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不变，实施周期拟延长至 2025年 6月 30 日。 

四、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

审慎决定，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有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

整合优势，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

结构和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 “行业电

子支付解决方案升级”、“商户服务网络建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

相关调整。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和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和项目延期的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求，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事项，并且同意将

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拟调整及延期事项是公司

基于项目实施环境及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事项，并且同意

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创识科技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和项目延期事



项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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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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